
 
 
資料文件 
 

 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

發展大埔龍尾人工泳灘 
 

引言 

本文目的旨在為議員提供就守護龍尾大聯盟於 2016年 11月 1日

致立法會秘書處的來函的回應，及匯報工程的最新進展。 
 

背景 

就守護龍尾大聯盟於 2016 年 11 月 1 日致立法會秘書處的信件，

民政事務局早已於 2017 年 2 月 16 日以電郵回覆守護龍尾大聯盟於

2016 年 10 月 18 日及 2017 年 1 月 10 日（附件一）致函時任行政長

官梁振英先生、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先生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

李美嫦女士、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林世雄先生、地政總署署長甯漢豪

女士的電郵。該回覆（附件二）已涵蓋 2016年 11月 1日守護龍尾大

聯盟致立法會秘書處信件中所關注的主要事項。然而，就守護龍尾大

聯盟所表達的關注，我們會在下文作出覆述。 
 

司法覆核上訴申請及法援申請上訴程序 

上訴庭已於 2016年 3月 4日駁回龍尾泳灘的司法覆核上訴申請。 

法定的上訴期限亦已於 2016年 5月 13日屆滿。有關上訴人就法援申

請遭否決而向法律援助署提出上訴，是項上訴申請已由覆核委員會進

行覆核。該委員會由一位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(並非法官)以及兩位分

別來自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代表組成。 該法律援助上訴申請乃根

據法援條例進行而並非司法程序的一部分。按照我們收到的法律意見，

由於並沒有未完結的司法程序，我們已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重啟工

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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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地 

按照《收回土地條例》（第 124章），政府於 2012年 6月 15日發

出第 4321 號政府公告，又按照《道路（工程、使用及補償）條例》

（第 370章），於 2012年 6月 28日發出第 4421號政府公告，此兩份

公告已於 2012年 6月 28日張貼於包括同信士多所屬地段在內的所有

受影響地段，憑藉該兩條條例，該等地段已於公告張貼後三個月即

2012年 9月 29日復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。大埔地政處遂根據

《土地（雜項條文）條例》（第 28 章），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在同信

士多經營者 / 佔用人非法佔用的土地上張貼公告，要求佔用人於

2016 年 11 月 8 日前停止佔用該土地。大埔地政處分別於 2016 年 11

月 8日及 12月 14日再次要求有關佔用人士盡早交還土地，並於 2017

年 1月 11日成功收回該土地。 
 

環保法規 

因受司法覆核申請影響，泳灘工程曾於 2013年 9月至 2016年 10

月期間暫停。 按環境許可證的規定，我們已於 2017 年 12 月 1 日完

成了有關的環境基線監測及陸上生物遷移工作；及於 2018年 1月 24

日完成所有海洋生物及海馬遷移工作。 此外，我們亦按環境許可證

的要求進行環境監察及審核工作，以確定已實施的緩解措施成效，並

符合法定要求。相關的環境監察及審核報告已上載至特定的項目環評

網站 1。 
 

汀角路傾倒泥頭 

我們注意到在 2014年 10月有報章報導大埔汀角路近山寮路附近

有農地懷疑被人以泥土及石塊堆填。 我們於 2014 年 12 月進行了勘

察，按現場所見，該填土區域位處陸上，並與汀角東海洋生物搬遷接

收區有至少 200米的距離，我們相信該填土活動並不會影響汀角東的

水質。我們亦已在進行生物搬遷前，檢測水質以確保符合標準及有關

的物種遷移可按計劃進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環評網站：http://www.lungmeibathingbeach-monitoring.com.hk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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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預算和爛尾風險 

由於法律訴訟，該工程曾經暫停 3年。面對建造成本上升，我們

正在檢討財務狀況，包括考慮削減成本的建議。建築署已聯同康文署

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於 2018 年 1 月向大埔區議會轄下地區管理委員會

介紹泳灘大樓的優化方案，目標在核准工程預算範圍內完成工程。 
 

有關政府較早前曾表達的觀點 

工程項目已經過環境影響評估，區議會諮詢和立法會的財務審批

過程，項目的可行性並不存疑。 
 

最新工程進度 

截至 2018 年 9 月尾，承建商繼續按照環境許可證規定進行潮間

帶生物及海馬搬遷後的監測。有關土地平整部份，承建商正在興建西

面明渠、東面箱形渠、海堤及護沙堤。有關泳灘大樓部份，地基工程

經已展開。土木工程拓展署與建築署爭取泳灘於 2020 年泳季前完成

工程，本署正密切監察工程進度。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 
二零一八年十月 












